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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重劃地區及其範圍

重劃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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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開發區位置坐落於本市

路竹區文南段，原為文高

用地。四至如下

➢東至8米計畫道路

(半開)。

➢ 西至國昌路115巷。

➢ 南至路竹都市計畫區

內農業區。

➢ 北至國昌路。

總面積約3.46公頃
（實際總面積以實地邊界分割測定後之面積為準）

一.重劃地區及其範圍

路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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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竹高中暨
附設國中

中
和
街

路竹
公園

重劃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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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辦理依據

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第1項第3款及市地重
劃實施辦法第14條。

法令

都市
計畫

「變更原路竹都市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案」業經本市
都市計畫委員會103年5月15日第38次會議決議及內政部
都市計畫委員會106年4月25日第898次、107年3月13日
第918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。

本案擬依市地重劃方式開發，依平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，
先行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，送經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通
過後，再行核定主要計畫。……如3年內未能擬具市地重劃
計畫書送核通過者，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
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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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辦理重劃原因及其效益

➢重劃原因：

本區位於高雄市西北方路竹區文南段

之部分土地，範圍內有閒置壘球場，

餘多為空地，土地利用效益低，原屬

文高用地，因鄰近路竹科學園區，可

作為支援科技創新走廊之生活發展腹

地，該地區臨近台一線緃貫公路，交

通便利，具有市場競爭力，以市地重

劃整體開發後規劃土地使用機能調整，

將可帶動地區發展，重劃完成後，預

期除可藉由地籍整理消除土地畸零不

整現象，並可提高土地利用價值，促

進地方整體建設發展。

8

➢重劃效益
預計開發約2.2793公頃住宅區建築用地
無償取得公共設施用地約1.1794公頃



四.重劃區內土地權屬情形

項目
面積

（公頃）
比率

(百分比)
公有 0.4741 13.75%
公私
共有

0.4421 12.82%

私有 2.5325 73.43%
總計 3.4487 100.00%

公有：共1人，國有，教育部
私有：共123人

13.75%

12.82%

73.43%

公私有土地比率

公有 公私共有 私有

備註:實際面積以重劃區範圍邊界分割後之實地測量面積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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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都市計畫配置

備註:實際面積以重劃區範圍邊界分割後之實地測量面積為準

土地使用項目
面積

(公頃)
百分比

(%)

住宅區 2.2793 65.90%

小計 2.2793 65.90%

公
共
設
施
用
地

學校用地
(文中)

0.7878 22.78%

道路用地 0.3916 11.32%

小計 1.1794 34.10%

合計 3.4587 10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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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重劃負擔比率=34.10%+ 9.05%

= 43.15%

六、預估重劃負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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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面積：1.1794公頃

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：34.10%

➢開發費用總金額：78,206,000元

開發費用平均負擔比率：9.05%



七、土地分配原則

重劃前面積

原位置重
劃後地價

土地分配

現金
補償

未達重劃區最小分
配面積標準1/2

已達重劃區最小分配
面積標準1/2，經主
管機關按最小分配面
積標準分配

放棄分配
得申請合併分配

現金補償

是 否

分配
土地

現金
補償

重劃後面積

原位置重
劃後地價

分配建築土地

原則 例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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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31條規定辦理

無位次調整分配原街廓原位次分配

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，
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
次分配於原街廓之面臨原
有路街線為準。

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
擔之公共設施用地者，
其分配位置由主管機關
視土地分配情形調整之。

面積過小
無法分配
者除外

調配原則將
提市府市區
會審議

七、土地分配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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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重劃區都市計畫並無規定最小建築面積，依規該最小分配面積不得小
於高雄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所定之寬度、深度及面積。

原則不得小於畸零地使用規則及都市計畫所規定之寬度﹑深
度及面積。

最小分配面積標準

七、土地分配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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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達最小分配面積二分之一
申請合併分配

申
請
合
併

•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
•經法院查封、假扣押、假處分
•破產登記

申
請
拆
單

共有土地
+

應有部份面積達分配標準
+

經過同意

申請單獨所有

七、土地分配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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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.重劃作業流程
勘定重劃範圍 (106/06/20)

舉辦座談會(108/11/27)

預擬市地重劃計畫書送請市地重劃主管機關審核

市地重劃計畫書核定及公告實施

測量、調查及地價查估

計算負擔及分配設計地上物拆遷及工程施工

地籍整理

土地點交

都市計畫核定及公告發布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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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召開重劃計畫書
說明會

*召開土地分配草案
說明會



⚫ 109年01月：重劃計畫送請內政部預審

⚫ 109年06月：都市計畫核定及公告發布實施

⚫ 109年07月：重劃計畫報請內政部核定

⚫ 109年08月：重劃計畫書公告實施

⚫ 111年02月：召開分配草案說明會

⚫ 111年09月：工程完工

⚫ 111年10月：土地陸續點交

工作預定進度得視實際狀況酌予調整

九.預定工作進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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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重劃地區內土地，於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
為原來之使用而無收益者，其地價稅或田賦全免。
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）

➢ 重劃辦理完成後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或田賦
減半徵收二年。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17條）

➢ 經重劃之土地於重劃後第一次移轉時，市地重劃
負擔總費用得自土地漲價總數額中扣除，土地增
值稅並減徵百分之四十。 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0條）

十.土地所有權人賦稅之減免

18



➢ 重劃期間可以辦理繼承手續，不受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事項限制。
➢ 土地所有權人於土地分配公告期滿前死亡，繼承人辦竣繼承登記後，

請向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申請原土地分配結果之所有權人
更正為辦竣繼承登記之繼承人名義。

繼承
問題

土地所有權人的通訊地址如有異動，除於報到時在簽到簿上逕行填載
外，會後亦可向報到區工作人員索取通訊資料更正申請表，填寫完後
交還報到區的工作人員，或電洽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企劃科，
便於日後公告資料能夠寄達到各位土地所有權人手上。

更正
事項

若有本區重劃相關問題，請洽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
企劃科 陳春枝 小姐

電話：(07)3368333#2595

地址：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七樓

聯絡
方式

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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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敬請指教


